附件5                        
 八公山区乡镇环卫作业考核标准
	考核项目
	考核分数
	考核内容及要求 
	考核标准

	一、道路清扫保洁保洁
	25分
	1、道路要在规定时间内清扫保洁，每日最少普扫2次（上午6：00-7：30，下午1：30-3：30），其余时段实行全天全方位保洁，及时收集清扫垃圾。可根据情况增加普扫次数。
	规定时间内道路未进行清扫的扣1分/条；未在每日早7：30，下午3：30前完成清扫作业的扣0.5分；规定时间内道路无保洁人员，发现一次扣0.1分，无保洁人员道路又达不到质量要求的，按缺人数扣分。

	
	
	2、道路不得漏扫，垃圾应归堆清除彻底，在规定时间内清扫路面零星建筑垃圾。
	一条道路内有漏扫部分的，扣0.5分；路面零星建筑垃圾在发现2个小时内未清除的每处扣0.1分。

	
	
	3、作业路段杂物不超标（含果皮、纸屑、塑膜、烟头等），无生活垃圾、青苔、积水，道路无积泥、底灰。
	作业路段发现杂物（含果皮、纸屑、塑膜、烟头等）≤10片/1000m2发现一处扣0.1分；生活垃圾发现一堆扣0.5分；道路底灰明显，有污泥污水，一处扣0.1分。

	
	
	4、绿化带、外排（路两侧各10米范围内）内垃圾应及时清掏，保持整洁干净。
	绿化带、外排内有成堆垃圾扣0.5分/次，有杂物（含果皮、纸屑、塑膜、烟头等）≤10片/1000m2，发现一处扣0.1分。

	二、道路抛洒处理及冲洗作业
	5分
	1、及时清除道路路面抛洒，以及结合部区域积存的生活（建筑）垃圾等，对脏乱死角进行全力清整，保证周边干净整洁。
	未及时清理路面抛洒的，扣1分；未按限时要求清理积存生活（建筑）垃圾的，扣2分。

	
	
	2、应冲洗的道路要按规定进行冲洗作业，冲洗路段必须无杂物（含果皮、纸屑、塑膜、烟头等）、生活垃圾，路面无底灰。
	应冲洗的道路未进行冲洗的扣2分；冲洗路段发现杂物（含果皮、纸屑、塑膜、烟头等）生活垃圾，发现一个扣0.1分，发现一处垃圾堆扣0.5分。




	考核项目
	考核分数
	考核内容及要求
	考核标准

	三、池塘沟渠等水系水面清理保洁
	5分
	落实沟渠、池塘等水系区域保洁机制，及时清理水面漂浮物和河岸垃圾。
	水面漂浮物未清理的每处扣0.2-2分；河岸垃圾未清理的每处扣0.2-2分。

	4、 绿地、
广场、游园等清扫保洁
	5分
	1、游园区内的凉亭、凉亭护栏和其它设施随脏随清，杜绝小广告、“牛皮癣”。 2、广场、绿地、游园内应在规定时间内清扫保洁；作业区域必须无杂物（含果皮、纸屑、塑膜、烟头等）生活垃圾、积水，无卫生死角（无主垃圾）。
	游园区内的凉亭、凉亭护栏和其它设施有污渍，扣0.2分/处，有小广告扣0.2分/处。路面未进行清扫的扣1分/条；作业路段发现杂物（含果皮、纸屑、塑膜、烟头等）生活垃圾、青苔、积水发现一处扣0.1分；有卫生死角（无主垃圾）扣0.2分/处。

	五、环境整治
	5分
	积极开展村庄环境卫生整治，重点对作业范围内小广告进行清理。
	小广告未及时清理的，每处扣0.2分。

	六、垃圾桶等设施管理
	10分
	垃圾桶整洁干净无污渍无小广告，无垃圾满溢，周围地面清洁。垃圾桶无破损，垃圾清运后垃圾桶须及时放回原处。垃圾箱、桶应摆放端正、分类成对摆放，应根据需要及时增添垃圾桶。
	垃圾桶箱体有污迹、小广告扣0.2分/只；箱内垃圾满溢，扣0.2分/只；果皮箱、垃圾桶未及时更换、修复，有歪斜、破损、残缺的扣0.2分/只；未分类成对摆放的每次扣0.2分；桶身分类标识不清楚、不全的每次每只扣0.1分。






	考核项目
	考核分数
	考核内容及要求
	考核标准

	七、生活垃
圾清运
	25分
	1、合理设立垃圾收集点，配备垃圾桶，专人负责收集，每日1-2次清运，日产日清，不得遗漏，不得溢满，不得堆放路边。
	垃圾桶溢满发现一处扣0.1分，垃圾随意路边堆放发现一处扣0.5分。

	
	
	2、收集作业完成后，应及时清理场地，将收集容器复位，车走地净。
	收集作业完成后，场地脏乱，不及时清理发现一次扣0.1分，未将收集容器复位发现一次扣0.1分。

	
	
	3、按照合同规定配齐作业车辆和设备。车容整洁、牌照齐全，在运输过程中不得有垃圾扬、撒、拖挂和污水滴漏。
	未按照合同规定配齐作业车辆和设备的，扣除相应作业经费。车容不整洁、牌照未安装发现一次扣0.1分；在运输过程中有垃圾扬、撒、拖挂和污水滴漏，每项每次扣0.1分。

	
	
	4、生活垃圾应密闭运输至西部生活垃圾发电厂或区环卫处垃圾站处理（每月25日将过磅单上报区环卫处备档）。
	生活垃圾未密闭运输发现一次扣1分，未运输至西部垃圾发电厂或区环卫处垃圾站的发现一次扣5分。25日未上报过磅单，视为生活垃圾未按规定处理。

	
	
	5、蝇、蚊孳生季节，收集点应定时喷洒消毒、灭蚊蝇药物。
	蝇、蚊孳生季节，收集点未定时喷洒消毒、灭蚊蝇药物，发现一次扣0.1分。

	八、应急保
障等
	10分
	1、做好重大节庆、大型活动等环境卫生保障工作及领导安排的各种突击性、阶段性整治活动，确保作业和垃圾清运不出现问题；2、做好上级批办、交办和转办的各类案件；及时回复媒体曝光、群众投诉、网上投诉及市长公开电话等相关案件。3、对上级下发的相关督察通知及时回复。4、落叶季节落叶清扫打包清运，严禁焚烧垃圾、树叶。5、及时清理道路路面积水积雪积冰，确保道路畅通。
	1、未做好重大节庆、大型活动环境卫生保障工作及领导安排的各种突击性、阶段性整治活动，作业质量、垃圾清运等出现问题的，每次每个问题按照本标准扣分；2、未做好上级批办、交办和转办的各类案件；未及时回复媒体曝光、群众投诉、网上投诉及市长公开电话等相关案件，发现上述任何一项扣2分；3、对上级下发的督察通知未按规定时限回复的每次扣0.5分，超期仍未回复每次扣2分；4、落叶清理不及时的，扣0.1-1分，焚烧垃圾或落叶的，每次扣2000元；5、未及时清理积水积雪积冰，导致道路不通畅的，发现一次扣0.2－1分。



	考核项目
	考核分数
	考核内容及要求
	考核标准

	九、单位规
范化建设
	10分
	1、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分工明确，及时上报各类环卫信息。
	制度不健全及未上墙，分工不明确各扣0.2分/月；未及时报送各类信息的，每次扣0.2分。

	
	
	2、办公场所内整洁干净，无垃圾、杂物及蜘蛛网。
	办公室内摆放凌乱、办公区域有生活垃圾、杂物及蛛网各扣0.1分。

	
	
	3、单位安全生产，不得出现安全事故；合法劳动用工。
	因单位管理责任出现1例亡人事故扣10分。

	
	
	4、作业人员穿着带有安全反光标志服并挂牌上岗；用语规范、态度文明。
	作业人员未穿着带有安全反光标志服的，扣0.1分/人；未挂牌上岗扣0.01分/人；用语不礼貌、不文明的，一例扣0.1分；情节严重的，扣1分；造成后果的按照合同执行。

	
	
	5、在岗时不得坐岗、聊天、干私活；员工之间或与市民不得发生口角或斗殴事件。
	在岗时坐岗、聊天、干私活扣1分/人；员工之间或与市民发生口角或斗殴事件，扣2分/次。

	
	
	6、各作业公司必须按照合同规定，配置人员、机械，按照招标要求搞好服务。公司要按照规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未按照合同规定人员上岗，缺1人扣0.5分/月；未按照合同规定配置垃圾桶，缺1只扣0.1分/月；未按照合同规定配置清运车辆，缺1辆扣1分/月。未按规定签订劳动合同的，缺1人扣0.5分/月。



说明：
1、镇级考核主要考核第一至第七项；区级考核主要考核第八、第九两项；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月度督查考核主要考核第一至第七项有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面的内容，并结合创城测评检查进行考核扣分。
    2、各级考核发现的问题需标清问题产生的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问题内容，避免有交叉考核部分出现重复扣分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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